贵州省政府支持遵义市加快旅游业发展政策
来源：红花岗政府办   发布日期：2018-04-28 09:32:40  浏览次数：   文章字号: 大 中 小

　　摘自黔府办发〔2015〕47号
　　一、加强协作配合，整合资源，从政策、资金、项目安排等方面对遵义市旅游业发展给予重点支持和帮助，积极向国家部委汇报推荐，争取国家有关政策、资金、项目向遵义市倾斜。
　　涉及第十一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的重点项目用地和遵义旅游项目新增建设用地，在不占用基本农田的前提下，允许适时调整规划，并纳入省级重点建设项目用地保障，在省级用地指标中统筹解决。根据实际用地情况，适量增加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并优先安排土地整理项目，帮助协调解决绥阳至正安高速公路、蓉遵高速公路仁怀至遵义段、遵义西南环绕城高速公路、遵义至余庆高速公路、务川至彭水高速公路、道真至武隆高速公路、正安至习水高速公路、G75兰海高速遵义至重庆复线建设用地占补平衡指标。
　　省旅游局牵头组织评审《遵义市旅游发展规划》和《遵义市“十三五”旅游专项规划》，将遵义市重点旅游项目纳入省级重点旅游项目库。
　　二、在省旅游发展专项资金中安排3000万元，用于遵义市承办第十一届贵州旅游产业发展大会筹备工作;在省扶贫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专项用于支持遵义市发展乡村旅游;从省国土、环保、林业、水利等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用于赤水河流域地质灾害、生态修复、产业结构调整及环境整治项目贴息;从省文保、古镇(村)保护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用于茅台、土城、丙安、大同、永兴、龙潭、尚稽等文保单位、古镇(村)保护项目建设补助及贴息;从省信息专项资金中安排资金用于遵义市智慧旅游建设补助和贴息。省级发展改革、工业、商务、文化、农业、林业、体育等专项资金，向遵义市重点旅游景区、旅游城镇倾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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